
?购 500台测温仪 1台都没到货

法院判决被告退还剩余货款 64500?

近日， 重庆市大足区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涉疫情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 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剩余货款 64500 元。

2020 年 3 月， 正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际， 疫情防

控的相关物资需求量急速上升。 原告刘某与被告黄冈某公

司于 3 月 2 日通过互联网签订销售合同， 约定： 原告方在

被告公司处购买非接触式红外热成像测温仪， 数量 500

台， 总价 155000 元。 3 月 3 日交付， 被告公司以顺丰物

流发货运输， 如 2020 年 3 月 3 日货发不出， 则被告黄冈

某公司向原告方立即退款， 并支付总金额的 10%作为违约

金。

合同签订后， 原告刘某向被告方指定银行账户转账货

款 155000 元。 此后， 刘某多次联系被告公司负责人， 但

对方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不予发货。 经刘某多次催收， 被

告公司退回货款 90500 元， 之后， 被告公司负责人便不再

回信息， 亦无法与公司进行协商沟通。 无奈之下， 刘某提

起诉讼， 要求被告公司退还货款并赔付违约金。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黄冈某公司作为卖方， 应当按照

约定的时间交付货物。 其逾期未交付货物， 已经构成违

约， 依法予以支持。 王睿卿 整理

食用牛肉粒后腹泻起诉索赔

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消费者维权

之诉， 原告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王女士诉称， 其在家中食用了从某商场购买的牛肉粒

零食后， 次日凌晨开始腹痛、 呕吐、 腹泻， 当晚被家人送

往医院就医， 诊断为感染性腹泻， 休假三天。 王女士认为，

牛肉粒存在质量问题， 对其健康权造成侵害。 王女士诉至

法院， 要求商场和生产商赔偿医药费 294.98 元 ， 误工费

2979.91 元， 精神损害赔偿金 1 万元。

被告商场辩称， 商场所销售的同一批次的牛肉粒， 经

食品检验显示合格， 符合国家食品标准。 且在事情发生后，

食药监局曾来到商场进行抽查， 抽检结果均合格。 故不同

意王女士的索赔请求。 被告生产商辩称， 公司严格按照我

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食品。 此前从未发现质量问题，

也并无消费者投诉信息， 故亦不同意王女士的索赔请求。

法院认为， 销售商及生厂商提交了同批次产品合格的

检测报告， 相关机构对同批次产品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

合格。 王女士主张其食用的牛肉粒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生

病就医， 但未能举证证明食用牛肉粒与生病就医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故判决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外卖员送餐途中撞伤人

法院判骑手平台一起赔

近日，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审理了一起赔偿纠纷。

去年 12 月的一天， 小王在接到某配送公司订单后， 像

往常一样急匆匆出门送货， 不久便撞上横穿马路的行人老

杨。 交警认定小王驾驶电动车车速过快， 负事故主要责任；

老杨违反规定横穿道路， 负次要责任。 老杨受伤送医后， 花

费医疗费 4 万余元， 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老杨将小王、 某

配送平台、 某保险公司一起诉至法院， 索赔 16 万余元。

据了解， 小王经注册成为某配送平台外卖配送员， 在完

成配送任务后由平台支付相应报酬。 注册当天， 配送平台公

司为小王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个人责任保险， 第三者人身

伤亡保险限额为 10 万元。 最终， 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

老杨 7 万余元， 配送平台和小王在保险赔偿外， 连带赔偿老

杨 2 万余元。

法院认为， 配送平台为小王投保的保险中明确， 承保配

送员在配送过程中因过失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

损失， 每次事故赔付比例为 80%。 配送平台与小王构成雇佣

关系， 在责任保险赔付后， 不足部分应由该配送平台对外赔

偿。 但因小王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 可以认定其具有重大过

失， 故应与该配送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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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事丈夫打伤
申请工伤遭拒赔

本期 “案件写真 ”

对爱喝酒的人士或有一

些警示作用。 一男子参

加饭局未饮酒， 饭局结

束后将醉酒朋友送到家

附近， 未料该朋友次日

被发现死于路边， 男子

遂被死者家属诉至法

院。 法院认为， 未饮酒者对饮酒者有保护义

务， 男子放任已饮酒过量的朋友在原住址楼

下自行回家， 以致事故的发生， 对此也存在

一定过错， 承担部分责任， 判赔 7 万余元。

然而男子对法院判决仍不服。 究竟该不

该赔偿？ 笔者找到一起类似的案件。

死者叶某是一名 “80 后” 男子， 2018

年 7 月一晚， 叶某与朋友魏某等人到厦门一

餐馆用餐。 叶某与魏某等 4 人一起喝了 2 斤

多高粱酒。 餐后， 朋友陆续乘车离开， 叶某

就独自步行到高崎渔港靠近车辆入口位置设

立的 “游艇专用停泊区” 标牌附近， 坐在了

护轮坎上。 次日下午， 叶某被发现溺水身

亡。 不久后， 叶某父母从叶某的酒友魏某等

人处获得了 27 万余元赔偿。 但叶某父母认

为， 相关单位也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因为

发生事故的游艇专用停泊区未按国家标准设

置， 而且事发之后才加装了护栏。 叶某父母

起诉至法院， 要求共同赔偿丧葬费、 死亡赔

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合计 176 万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

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叶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

在相当因果关系， 判决两单位共同赔偿叶某

父母丧葬费等合计71 万余元。

醉酒不幸身亡， 连未尽到防范义务的单

位都要赔偿， 何况是熟识的朋友呢？ 王睿卿

都是喝酒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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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刘家杭

“单位是我家， 人人爱护它”， 这个

口号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但当有人侵害单

位利益， 试图将集体财产私人占有时， 你

是否会挺身而出， 及时制止？

近日，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获悉

了下面这个案件： 宁震因保卫单位配发的

平板电脑， 而被打伤。 他的工伤鉴定申

请， 遭到当地人社局的拒绝。 于是他将人

社局告上法院， 请求撤销人社局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并依法认定自己为工

伤。

平板电脑引发争执

宁震与吴静是安徽省铜陵市工商银行

百大支行的员工， 在某天交接班期间， 两

人就 “工作使用的平板电脑的使用权归属

问题” 发生争执。

宁震认为， 该平板是因工作需要， 而

由单位统一配发的， 所以平板属于单位所

有， 且仅能用于工作使用。 这种观点遭到

吴静反对， 两人遂发生口角冲突， 进而相

互推搡。

随后， 吴静打电话告诉老公林海。 林

海到达百大支行后， 直接来到宁震所在的

小会议室， 一拳将宁震的 2 颗牙齿打掉。

在双方扭打的过程中， 宁震的一根肋骨又

被打折。 后经鉴定， 宁震的口腔损伤程度

为轻伤二级， 肋骨骨折为轻微伤。

究竟是否工伤？

对于自己受伤的原因， 宁震认为是在

履行工作职责时， 被第三人故意伤害所

致， 并非打架致伤。 且事件的起因并非是

单纯琐事， 而是工作上的平板电脑使用权

归属问题。 自己理应被认定为工伤。

对此， 作为被告方的铜陵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则指出： 首先， 宁震受伤系

因与林海因个人原因打架所致。 此前其因

“平板电脑使用权的归属问题” 与吴静发

生纠纷， 但并未受伤。

相反， 其受伤是因为与吴静发生纠纷

一事， 被林海知道后， 林海出于情感等因

素暴力致其受伤。 这属于因个人琐事引起

的纠纷， 与履行工作职责无直接的因果关

系， 所以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的相关

条例规定。

其次， 事发时间属于宁震的 “下班时

间”。 故本单位对宁震受伤不予 “工伤” 的

认定并无不当。

据国务院法制办对 《工伤保险条例》 中

第十四条第三款的释义：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 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职工因履行工作

职责， 使某些人的不合理或违法的目的没有

达到， 这些人出于报复对该职工进行暴力的

人身伤害。 另一层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意外伤

害， 诸如地震、 厂区失火、 车间房屋倒塌以

及由于单位其他不安全设施而造成的伤害

等。

法院：不予认定工伤

法院认为，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五

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具有负责其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

法定职权。 本案中， 宁震与林海因琐事发生

纠纷的地点虽在工作场所内， 但已在下班时

间， 且不属于履行工作职责范畴， 故宁震受

伤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情形。 所

以， 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此作出

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具有充分的事

实和法律依据， 且程序合法。 而宁震请求撤

销涉案行政处罚，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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